
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清華大學性質特殊科目採通過制評分申請表
	學年、學期
	學年度第     學期
	開課單位
	

	教師姓名
	
	科號
	

	課程名稱
	

	申請採通過制評分原因
	□ 依據本校全時校外實習實施辦法第五條辦理。
□ 該科目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，性質特殊。(本因素請檢附授課大綱)




	任課教師
	簽章：	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     日期：

	註冊組

	□ 本案依據本校全時校外實習實施辦法第五條辦理，擬請同意所請。
□ 該科因科目性質特殊，擬請同意所請。
□ 其他。


	教務長
	



說明：
1、本校學則第22條:性質特殊之科目，授課教師得於開課學期之前一學期第一次選課開始前，向教務處提出申請，經教務長同意得採通過、不通過之考評方式，通過科目視同及格，不及格或不通過科目不給學分。
2、本申請表由授課教師提出申請後，送教務處註冊組，經教務長核可後，由註冊組寄發email通知授課教師已完成申請程序。通過申請之科目請授課教師於授課大綱註明「本課程採通過制評分方式，依學則第27條第1項第五款採通過、不通過之方式評定者，僅列計學分數，不列入平均成績計算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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